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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

研究生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研究生学术交流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环

节，是评价学校开放办学和国际交流的重要依据。为进一步拓

宽研究生学术视野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持续推进学院学科

建设和发展，根据学校研究生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管理办法，结

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院研究生学术交流项目的总体规划、指导和实施

由学院学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委员会”）负责，包括学术交流

项目的申报、审核、验收等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学术交流项目包括国际学术交流项目

和国内学术交流项目以及创新实践能力竞赛，其中国际学术交

流项目包括参加国（境）外学术会议、访学等项目。交流项目

经费由学院学科建设经费专项资助，已享受其他经费资助的研

究生，不再重复资助。

第二章 国际学术交流项目

第四条 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加国（境）外国际学术会议，

了解学科国际前沿、拓宽学术视野、活跃学术思想，每位申请

人在学制内最多资助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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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条件

1.在籍全日制研究生；

2.有正式会议通知或邀请函，在国（境）外国际学术会议

上作学术报告，提交报告的第一单位须为河北师范大学；

3.所参加会议为本专业重要性学术会议，优先支持博士研

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。

（二）资助标准

资助申请人往返交通费、注册费（会务费）、住宿费和签证

费等费用，不含市内交通费和差旅补助。国际会议不超过2万元

，实报实销。获得学校及以上资助的项目，不再重复资助。

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或科研

机构开展不少于6个月的国际访学，不含公派留学。访学期间进

行课程学习、科研合作、论文撰写等内容，每位申请人在学制

内最多资助一次。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1.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品学兼优、无违法违纪记录；

2.访学的机构应为国（境）外知名大学、科研机构、国际

组织等；

3.优先资助博士研究生。

4.研究生可参照学院“优秀研究生国（境）外联合培养选

派办法”要求来申请国（境）外联合培养，申请不重复资助。



3

（二）资助标准

资助申请人往返交通费和签证费，访学期间资助标准参照

学院“优秀研究生国（境）外联合培养选派办法”中相关内容

。访学时限一般为6-12个月。

第六条 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国际学术交流项目的审批，资

助经费在学科建设专项经费中列支。学生如申请到学校资助，

在学校资助基础上不足部分可进行补充资助。

第七条 申请流程

1.个人申请

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研究生须在参会前至少1个月提交申

请，参加国际访学项目的研究生须在活动计划开始前3个月提交

申请。

2.学院初审

学院科研秘书和主管院长分别对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申

请进行初审。

3.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批

学院学术委员会对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进行审批，经学院

审批后，方可参加学术交流活动。同时应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

备案并做行前教育。

第八条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所需费用由本人先行垫付。项目

结束后一个月内，研究生打印审批后的申请表，并提供相关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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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材料，到学院办理报销审批手续。寒暑假期间的学术交流活

动费用，可延长至开学后两周内报销。逾期不报销者，后期不

再办理补报销手续。

第三章 国内学术交流项目

第九条 研究生须参加国内学术会议（含国内的国际会议） 

，了解学科动态、增长学术见识、活跃学术思维。学院负责国

内学术交流项目的审批，资助经费在研究生培养经费中列支。

第十条 研究生在国内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，提交报告的

第一单位为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，此项学术会议交流经

费由学科建设经费支出，资助申请人往返交通费、注册费（会

务费）、住宿费，学院资助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制内至多参加一

次国内学术会议。

第十一条 博士研究生在国内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，提交

报告的第一单位为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，此项学术会议

交流经费由学科建设经费支出，根据科研、学业情况在学制内

学院每年资助一次。导师根据会议的重要性让学生选择性参

会 ，参会经费可从研究生培养经费支出。

第十二条 申请流程

1.个人申请，导师审核。研究生个人应至少提前2周提交学

术活动申请。

2.学院教学秘书初审。教学秘书对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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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初审。

3.学院主管院长审批。主管院长对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

申请审批。

第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加省级及以上创新实践活

动，提升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。

资助赛事包含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举办的“

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”，教育部举办的中国“互联网+

”创新创业大赛，教育主管部门、全国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

指导委员会、专业学会等举办或参与举办的省级及以上旨在培

养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竟赛项目。

资助标准：资助参赛报名费、往返交通费以及参赛作品制

作费（每项不超过2000元）。代表学院参加项目决赛的可视情况

予以报销相关费用。

第四章 其他

第十四条 资助经费使用与报销按照学校财务的相关规定

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数学科学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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